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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綜觀其實施之目的及特性，並不僅止於肯定個人研究的成就，更重要的是

要在大學校院開授講座課程，透過教學啟迪學生研究的興趣；並藉由獎助現職

大學校院各學術專業領域研究傑出之專任教授，以協助提升其教學與研究發展

之影響力，更期擴大其功能性，促使各大學致力推動發展各校特色。

編號五七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訂定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」

民國86年7月16日

檔 號：0 8 6 / 0 2 0 . 0 2 - 0 2 / 1 / 1 / 1 7

說  明 ：

教育部根據新訂之「教師法」第17條規定，為使各級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

有一致之原則可依循，遂訂定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」，共5章30條。有

關大專校院部分，為尊重大專校院自治，授權另訂相關規定，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，則依該法辦理。其中規定獎勵分為嘉獎、小功、大功、獎品獎狀、獎金、

獎章及其他特別獎勵；對管教無效或重大違規者，處理措施有警告、小過、大

過、假日輔導、心理輔導、留校察看、轉換班級或改變學習環境、家長或監護

人帶回管教、移送司法機關或相關單位處理及其他適當措施；學校應設學生獎

懲委員會處理重大獎懲事件，並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，處理申訴事宜；學生

受開除學籍、退學或類此處分，足以改變學生身分致損及其受教權益者，經向

學校申訴未獲救濟，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。此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有

更明確依據，對於學生權益亦更有所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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